宝钢优秀学生奖：金额为1万元／人
名额：1人
申报宝钢优秀学生奖的条件：
1、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诚实守信。
2、勤奋学习，成绩优秀，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均达年级前百分之十，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动手能力、灵活运用知识能力、口头与书面语言表达能力(以下简称五种能力)；在 “创新创业”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果。
3、尊重师长，友爱同学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，能 承担社会工作，具有团结协作精神。
4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，乐观进取。
5、综测和绩点排名均在前1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该奖学金属于校级捐赠奖学金，需符合中山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要求。获评宝钢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同学原则上不再参评国家奖学金。
申报该奖学金的学生于9月22日答辩，答辩形式为3分钟PPT展示+2分钟问答，答辩地点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